
臺中市性別平等委員會第 2組「勞動與經濟組」 

第 8 屆第 1 次分工小組會議紀錄 

壹、 時間：114 年 3 月 26 日(星期三)下午 2 時 

貳、 地點：本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4 樓 401 會議室 

參、 主席：羅副局長群穆 

肆、 與會人員：如簽到冊 

伍、 工作報告：本組政策方針重點工作 113 年度辦理情形 

委員建議： 

一、 重點工作(一)提供一般及弱勢婦女促進就業措施，建議增列身

心障礙女性職業訓練、就業服務的辦理情形。 

二、 在就業輔導及就業服務的執行成效，除了辦理班次和參訓人數

外，建議加入順利就業的女性人數。 

三、 建議提供原住民婦女有關照護產業的相關資訊，並協助族人在

部落中穩定就業。 

四、 建議在填報策進作為時，需包含未來辦理的具體目標（例如預

計辦理場次等）。 

五、 各項性別統計應列入其他或多元性別統計。 

主席裁示： 

一、 請勞工局(福利科)及就業服務處依委員建議修正並請於 114

年 4 月 7 日前以電子郵件傳送資料予分工小組秘書單位，俾

利送會前協商會議討論。 

二、 後續填報辦理情形請各單位參照委員建議辦理。 

陸、 提案討論：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勞工局 

案由：有關本分工小組 112-113 年跨局處合作議題「堆高女力-辦理不利

處境女性堆高機操作訓練」計畫書暨成果報告，提請討論。 

辦法：討論後如有修正事項，依決議修正。 

委員建議： 

一、 111 年堆高機操作人員證照女性專班通過考照率應為 93%。 



二、 關於本市不利處境人口統計，建議以 15 歲以上人口數進行統

計。 

三、 為精簡並聚焦量化執行成效指標，建議刪除「每班預計招收人

數」及「預計考取證照比率」等項目。 

四、 請調整結語部分的表格內容，使其更清晰呈現執行成果及未來

展望。 

主席裁示：請參考委員建議修正計畫書並請於 114 年 4 月 7 日前以電子

郵件傳送資料予分工小組秘書單位，俾利送會前協商會議討

論。 

 

提案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經濟發展局 

案由：有關本分工小組 114-115 年跨局處合作議題「臺中市集-性別平權

友善計畫」計畫書，提請討論。 

辦法：討論後如有修正事項，依決議修正。 

委員建議： 

一、 請進一步闡述本計畫選擇微型創業為主題的原因，例如資金與

技術門檻較低、具高度自主性等。 

二、 為符合本組的「經濟」主題，請說明本計畫的產值計算方式。 

三、 建議將保障不利處境攤商的進駐數量或年度舉辦場次作為本

計畫的績效指標。 

四、 請經發局研議增加女子市集攤商進駐其他市集的規模。 

五、 請本案主責單位說明可提供的資源項目。 

主席裁示： 

一、 社會局在性別平等議題及跨局處合作議題方面具備豐富經

驗，爰請社會局協助經發局於 2 日內撰擬本案跨局處合作議

題計畫。 

二、 請經發局於 4 月 14 日前召開研商會議，並於 4 月 30 日前提

報修正後之計畫書予分工小組秘書單位。 

柒、 散會(16 時 10 分) 


